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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9             股票简称： *ST 信通           公告编号：2025－071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以股权质押担保方式化解公司 

违规担保赔偿风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或“控股股东”）拟用南京兰埔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7.9619%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为公司剩余

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可能产生的资金划扣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金额合计

60,621.12 万元，若后续因上述案件执行划扣公司资产，公司控股股东应当就公

司被划扣资产承担全额补偿义务。本次控股股东以目标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后续

将以包括但不限于质物折价、质物拍卖、质物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现质权以履

行前述补偿义务。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被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自 2024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如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股票上市规则》9.3.7 条第（一）、

（二）、（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上交所决定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 质押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因为亿阳集团违规担保而涉及的诉讼事项，尚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案

件涉案本金合计为 60,621.12 万元，涉及以下案件：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案（涉案本金 40,000 万元，该案件已被划扣的 72.08 万元，

亿阳集团已经现金清偿）、汇钱途（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案（涉案本金 6,045.46 



2 
 

万元，该案件已被划扣的 6,048.54 万元，亿阳集团已用目标公司 9.0134%股权

作价抵偿）、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案（涉案本金 9,975.66 万元）和崔宏

晔案（涉案本金 4,600 万元，此前已执行公司资产 2,876.86 万元，由于恢复执

行且公司申请执行异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审慎原则，已计入需承担赔偿责

任的违规担保案件金额）。 

2、亿阳集团拟与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升集团”）、

沈阳和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和怡”）、大连光曜致新舒鸿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致新”）及公司签订《股权质押

协议》，约定和升集团、沈阳和怡、光曜致新同意以目标股权作为质押财产质押

给公司或公司指定方，若后续因上述案件执行划扣公司资产，公司控股股东应当

就公司被划扣资产承担全额补偿义务。本次控股股东以目标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后续将以包括但不限于质物折价、质物拍卖、质物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现质权

以履行前述补偿义务。  

二、 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一）质押标的 

和升集团依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1.7978%股权、沈阳和怡依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24.6058%股权、光曜致新依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31.5583%股权，合计为目标公司

57.9619%股权。 

（二）质押标的权属情况 

上述目标股权中沈阳和怡持有的目标公司 24.6058%的股权存在质押情形，

包括沈阳和怡在内的相关方已承诺在股权质押协议约定时间内积极协调其他第

三方予以解除，并将股权质押至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名下，其他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目标股权将自《股权质押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至公司或公司指定方名下，股权质押登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股

权质押登记证明》为准，《股权质押登记证明》由公司或公司指定方保管。 

（四）质押期限 

目标股权质押期限为自《股权质押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违规担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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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化解完毕之日止。 

三、关于质押权实现的相关说明 

1、在公司因前述案件被划扣任何一笔金额时，经依规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

审批程序，并符合各项监管规定和要求的情况下，公司或公司指定方可以采取以

下任何一种方式处分部分或全部质物实现质权： 

（1）与亿阳集团协议以质物折价； 

（2）依法聘请拍卖机构将质物拍卖并以拍卖价款清偿债权； 

（3）依法将质物转让给第三方并以转让价款清偿债权； 

（4）其他任何合法方式处置质物。 

2、上述股权质押担保是为了解决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

可能形成的资金划扣问题、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而采取的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

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5 日 


